附件：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流程指南

一、核心内容
[bookmark: _GoBack]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支持，由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贴息的政策性贷款业务。
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额度最高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合伙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每人额度最高33万元，合计额度最高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高为3年，并按规定予以贴息。对高校毕业生创办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或吸纳高校毕业生达到规定比例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400万元、最长期限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二、享受对象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三、申请材料
（一）贷款申请人为个人的填写《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表》（一式二份）并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明；
2.营业执照、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及复印件；
3.符合条件的反担保措施及相关材料，其中自然人反担保的，需提供反担保人收入证明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抵押反担保的，需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免除反担保的，无需提供材料；
4.合伙创业的还需提供证明符合条件人员合伙创业的合伙协议或章程；
5.个人信用报告（已婚需提供夫妻双方个人信用报告、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贷款申请人为需要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企业填写《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企业担保申请表》，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
1.营业执照、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和复印件；
2.企业简介与企业章程；
3.财务资料：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当年新成立企业提供上月财务报表）；
4.企业吸纳符合条件人员相关材料：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备案名册》或《劳动合同》企业工资表、符合条件人员名册及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5.符合条件的反担保措施及相关材料（如：抵押反担保的需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对不需要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企业申请贴息扶持的，需填写《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企业贴息申请表》，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
1.营业执照、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和复印件;
2.企业简介;
3.企业吸纳符合条件人员相关材料：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备案名册》或《劳动合同》、企业工资表、符合条件人员名册及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办理流程
贷款申请人向创业地担保机构或经办银行提出申请，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贷前调查，对符合条件的，签订有关合同，经办银行发放贷款。
五、办理地点
省、市（州）、县（市、区）创业贷款担保机构、经办银行。
六、咨询电话
长春市创业贷款担保机构：0431-8111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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